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中心徵才公告 

(第二次公開甄選) 

一、 工作內容： 

為持續推動本校資訊化任務，遴聘具資訊專長之程式設計師，協助資訊中心開發、維

護及管理校務資訊系統，目前需要招募新的工作夥伴，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 

二、 職務類別：程式設計師(高教深耕計畫專業技術人員) 

三、 需求人數：一名 

四、 應徵資格： 

1. 具學士學位(含)以上，非在學學生身份者。 

2. 應屆畢業生可，需於到職日前取得畢業證書。 

3. 非資訊相關科系對程式開發有興趣者亦可。 

4. 熟悉 JS/CSS/HTML5等前端開發工具使用。 

5. 具備程式與資料庫開發經驗尤佳。 

6. 擁有自我學習與解決問題之企圖心，能與團隊良好溝通合作。 

五、 工作地點、時間、待遇及加給： 

1. 工作地點：以三峽校區為主，視情況需至臺北校區或外地出差。 

2. 工作時間：依本校職員差勤管理實施要點辦理。 

 

3. 工作待遇： 

(1). 學士級：(薪資 $38,136 起) 

(2). 碩士級：(薪資 $44,674 起) 

依「國立臺北大學資訊中心專業技術人員報酬標準表」辦理(附件 1) 

網址：https://www.ntpu.edu.tw/laws/files/a4/20220504134538.pdf 

4. 資訊加給： 

111年度起增設獎勵制度，依工作表現及績效，經員額管控委員會審議後，每月核

發 2,000~12,000不等之資訊加給。 

六、 工作聘期： 

自報到任職日起至 113年 06月 30日，續約與否將視工作表現及本校獲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經費而定。 

七、 應徵方式： 

採書面郵寄報名，請備妥下列文件，依序排列合併裝訂為一份。請於 113年 04月 15

日(一)前(郵戳為憑)，限時掛號郵寄至：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資訊中

心 收 (信封上請註明「應徵程式設計師」，逾期及證件不全者，不予受理亦不退件)。                                                                                                                                                                                                                                                                                                                                                                                                                                                                                                                                                                                                                                                                                                                                                                                                                                                                                                                                                                                                                                                                                                                                                                                                                                                                                                                                                                                                                                                                                             

1. 履歷表(附件 2或於資訊中心網頁下載，以 A4紙張列印) 

網址：https://bit.ly/2Hc8L7P。 

https://www.ntpu.edu.tw/laws/files/a4/20220504134538.pdf
https://bit.ly/2Hc8L7P


2.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外國學歷需經教育部驗證許可）。 

3. 在校成績單(請附最高學歷成績單)。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於影本上註明僅供本次應徵使用)。 

5. 其他可反映個人工作能力及有助於審查的資料(如：專案作品、資訊專業證照、獲

獎紀錄或著作等佐證資料影本)。 

6.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 3或於本校資訊中心網頁下載，以 A4紙張列印）。 

網址：https://bit.ly/2Hc9jKV 

八、 其他： 

1. 初審合格者由本中心擇優通知甄審方式、時間及地點等相關事宜，未獲通知者恕

不退件或通知。 

2. 本職缺得增列備取，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三個月內有效（含正取

人員報到後未通過試用或於三個月內離職者）。 

3. 依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三點，曾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學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1).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

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3).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

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4).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

止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5).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事。 

(6).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之情

事，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https://bit.ly/2Hc9jKV

